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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708.htm （１９９１年５月

２４日 法（办）发＜１９９１＞１５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已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

过并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公布施行。民事诉讼法是国家重

要的基本法律之一。它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

化建设的需要，并在全面总结民事诉讼法（试行）九年来审

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修改、制定的。民事诉讼法（试行）修

改后，加强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，强化了法律的权威

和尊严，同时也增强了人民法院的职责。正确贯彻执行民事

诉讼法，对于保证人民法院正确、及时地审理民事案件、经

济纠纷案件和海事案件，提高人民法院的执法水平，切实保

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进行民事诉讼活动，维护其合

法的民事权利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为此，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民事诉讼法。在

学习时，应当着重理解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，并逐章、逐

节、逐条地学好具体条文。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灵活

多样的形式进行学习，努力提高全体干警对民事诉讼法的理

解和适用水平。二、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开展对民事诉讼法

的宣传活动。要配合有关部门作好宣传，并结合审判工作，

进一步搞好公开审判，以案讲法，使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

界了解民事诉讼法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。各级人民法院要

把宣传民事诉讼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，切实抓好。三、人民



法院在民事诉讼法施行前受理的条件，已按民事诉讼法（试

行）进行的程序活动有效；在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受理的条件

，一律按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审理，具体事项规定如下： １．

审限。在民事诉讼法施行前，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法（试行

）已受理但未审结的案件，无论是第一审程序，还是第二审

程序，审限均从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起计算。在民事诉讼法

施行后受理的案件，一律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限执行。 ２

．管辖。民事诉讼法施行前，人民法院已按民事诉讼法（试

行）管辖的案件，其管辖一律有效；民事诉讼法施行后，应

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办理。 ３．审判监督程序

。（１）对民事诉讼法施行前已生效的法律文书，当事人申

请再审的期限，一律从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起起算。（２）

民事诉讼法施行前，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、裁定有错误

，已发函要求下级人民法院查处的，应当继续查处结案，并

报告查处结果；已经立案再审的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

定进行再审，但对解除婚姻关系案件的再审应当终结。（３

）对当事人已经提出的申诉，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按民事诉

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处理。（４）在民事诉讼法施行后，人

民检察院对生效的判决、裁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抗诉的，人民

法院应当进行再审。四、自民事诉讼法施行之日起，人民法

院制作的法律文书（包括尚在打印的），不再引用民事诉讼

法（试行）的规定。最高人民法院历年来所作的有关民事诉

讼方面的司法解释，凡与民事诉讼法相抵触的，一律停止执

行。在最高人民法院对代理诉讼的律师查阅案件有关资料的

范围和办法作出规定前，暂可按原有规定办理。五、各级人

民法院在执行民事诉讼法过程中，要不断总结经验。对执行



民事诉讼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应当认真研究，并提出意见

，及时向我院请示报告，以保证民事诉讼法的正确贯彻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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